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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19-209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 

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丙方”）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乙方”）发行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

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

且未兑付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目前，关于私募债案件判决

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只有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签发的（2019）闽 0526

民初 582 号、（2018）闽 0526 民初 4134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和

上海仲裁委员会签发的（2019）沪仲案字第 0158 号案件的《裁决书》。为妥善解

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

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

署了《和解协议》。现将 2019 年 8 月 1 日～15 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上海理顾互联网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期未能兑付该金融

产品。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该产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

支付。经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行私募债范畴。

各方同意由丙方代乙方支付购买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30 日前（含该日，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由丙方代

乙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约定款项。债权人名称以及和解协议中的第 1 条款“未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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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债券本金、利息”、第 2 条款“和解后应付金额”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债权人 
债券产品/ 

金融产品 

未兑付金额（元） 和解后应付

金额（元） 本金 利息 合计 

1 曹西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A1 号产品 
300,000.00 5,609.59 305,609.59 213,926.71 

2 陈豹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00,000.00 4,384.93 104,284.93 72,999.45 

3 陈琳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C1 号产品 
100,000.00 9,300.00 109,300.00 76,510.00 

4 龚爱宝 

同孚实业 2018

年定向债务融资

产品 

1,000,000.00 96,000.00 1,096,000.00 767,200.00 

5 霍鑫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00,000.00 4,384.93 104,284.93 72,999.45 

6 李宝红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A1 号产品 
100,000.00 1,890.41 101,890.41 71,323.29 

7 李桥霞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200,000.00 8,569.86 208,569.86 145,998.90 

8 申萍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200,000.00 8,523.29 208,523.29 145,966.30 

9 孙芳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A1 号产品 

200,000.00 3,780.82 203,780.82 
499,263.02 

500,000.00 9,452.05 509,452.05 

10 孙珍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A1 号产品 

300,000.00 5,671.23 305,671.23 
570,586.30 

500,000.00 9,452.05 509,452.05 

11 王建玖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00,000.00 4,284.93 104,284.93 72,999.45 

12 徐伦豪 

同孚实业 2018

年定向债务融资

产品 

700,000.00 64,400.00 764,400.00 535,080.00 

13 叶国荣 

同孚实业 2017

年定向债务融资

产品 

500,000.00 20,054.79 520,054.79 

744,800.00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产品 
500,000.00 44,000.00 544,000.00 

14 张莉旻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15 张书静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400,000.00 17,139.73 417,139.73 291,9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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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源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00,000.00 4,384.93 104,284.93 72,999.45 

17 顾鹏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700,000.00 70,743.29 1,770,743.29 1,239,520.30 

18 顾志强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0 41,158.90 1,041,158.90 728,811.23 

19 金永兴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20 李荣龙 
2018 年-侨金所

同孚定融产品 
2,000,000.00 180,000.00 2,180,000.00 1,526,000.00 

21 穆晶颖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0 41,613.70 1,041,613.70 729,129.59 

22 

王斯敏

（张怡

杰）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30,000.00 4,888.36 134,888.36 

18,1597.75 
120,000.00 4,536.99 124,536.99 

23 徐敏洁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3,000,000.00 128,547.95 3,128,547.95 2,189,983.57 

24 张蕾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500,000.00 20,164.38 520,164.38 364,115.07 

25 蔡锐娟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45,6680.00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26 陈惠莉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27 陈梅红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28 陈卫平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350,000.00 13,160.96 363,160.96 254,212.67 

29 陈霞飞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C1 号产品 
200,000.00 18,600.00 218,600.00 153,020.00 

30 陈雪芬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31 方亚贤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32 冯晔晨 北斗泰山稳盈 5 500,000.00 21,424.66 521,424.66 364,9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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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B1 号产品 

33 李德明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34 李桂珍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三

号）产品 

150,000.00 2,533.15 152,533.15 106,773.21 

35 刘泽燕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36 马敏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三

号）产品 

200,000.00 3,377.53 203,377.53 142,364.27 

37 邵永明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38 沈斌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39 沈惠乐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3,932.05 103,932.05 72,752.44 

40 沈建良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41 沈建新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50,000.00 3,719.18 53,719.18 37,603.42 

42 施雪林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43 陶蓓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 3,910.68 103,910.68 72,737.48 

44 王琴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3,910.68 103,910.68 72,737.48 

45 魏永忠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46 谢丽芳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三期

产品 

110,000.00 4,136.30 114,136.30 79,895.41 

47 徐卫国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C1 号产品 
200,000.00 18,600.00 218,600.00 153,020.00 

48 徐叶兵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200,000.00 8,569.86 208,569.86 145,998.90 

49 徐竹君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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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张海良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51 张琦琦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 7,520.55 207,520.55 145,264.39 

52 庞凤明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53 陈招娣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400,000.00 34,000.00 434,000.00 304,080.00 

54 陈志浩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0 96,000.00 1,096,000.00 767,200.00 

55 冯一宇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500,000.00 46,000.00 546,000.00 382,200.00 

56 隽建娣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0 90,000.00 1,090,000.00 763,000.00 

57 王兰珠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500,000.00 0 500,000.00 350,000.00 

58 王文乐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59 王文忠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400,000.00 15,123.29 415,123.29 290,586.30 

60 王玉英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410,508.00 

240,000.00 20,640.00 260,040.00 

61 徐美芳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10,000.00 4,158.90 114,158.90 79,911.23 

62 徐美丽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63 周涛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400,000.00 216,000.00 2,616,000.00 1,831,200.00 

64 陈大浩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65 陈国良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66 陈梅丽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340,000.00 29,240.00 369,240.00 258,468.00 

67 陈密娟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68 代宗敏 
同孚 1 号文化债

三十八期文金同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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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产品 

69 丁洁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400,000.00 34,400.00 434,400.00 304,080.00 

70 丁兰芳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71 
董玲岚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52,040.00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2 方苏兰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73 高苏文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240,000.00 8,926.03 248,926.03 174,248.22 

74 郭缨屏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75 洪宇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76 胡坤昆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52,600.00 

77 黄佩璐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52,600.00 

78 黄亚蓉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79 蒋文娟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80 
蒋玉清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52,320.000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81 金轶成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300,000.00 0 300,000.00 210,000.00 

82 经霄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83 赖宗声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500,000.00 46,000.00 546,000.00 382,200.00 

84 李伟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85 林富亮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86 
陆娟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三

号）产品 

330,000.00 5,347.81 335,347.81 329,1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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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30,000.00 4,834.93 134,834.93 

87 戚生高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0 100,000.00 70,000.00 

88 钱玉仙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89 秦凤洲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90 商海英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500,000.00 44,000.00 544,000.00 380,800.00 

91 沈果群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98 盛丽萍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600,000.00 25,104.66 625,104.66 437,573.26 

 

93 
汪莎娣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152,040.00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94 汪帅飞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95 魏曼殊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660,000.00 60,720.00 720,720.00 504,504.00 

96 翁晨燕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97 翁津津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98 吴永炎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4 

99 奚惠英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290,000.00 0 290,000.00 203,000.00 

100 项定珠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101 项玉瑾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102 肖贤炎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103 徐明吉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3,000,000.00 128,547.95 3,128,547.95 2,189,983.56 

104 姚春根 2017 年同孚 2 号 250,000.00 9,452.05 259,452.05 181,6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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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债权产品 

105 战福章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0 90,000.00 1,090,000.00 763,000.00 

106 张菁郁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107 
张军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370,000.00 31,820.00 40,1820.00 

1,153,837.43 

162,900.00 3,613.26 166,513.26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 7,520.55 207,520.5 

320,000.00 12,098.63 33,2098.63 

500,000.00 44,000.00 544,000.00 

108 张雁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300,000.00 25,800.00 325,800.00 228,060.00 

109 郑文雅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400,000.00 15,123.29 415,123.29 290,586.30 

110 郑欣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3,500.00 163,500.00 114,450.00 

111 周吉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112 蔡济林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113 曹小丽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360,000.00 32,400.00 392,400.00 274,680.00 

114 陈美珠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380,000.00 7,375.12 387,375.12 
275,893.00 

0 14,132.88 14,132.88 

115 陈萍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294,110.27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300,000.00 11,157.35 311,157.35 

116 陈晓波 

2018 年同孚 1 号

文化定融产品 
0 16,340.00 16,340.00 

110,264.00 
同孚 2 号文化定

融产品 
130,000.00 11,180.00 141,180.00 

117 陈宜群 

2018 年-侨金所

同孚定融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86,662.19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118 方燕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7,438.36 107,438.36 75,2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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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高美玲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400,000.00 0 400,000.00 280,000.00 

120 顾颖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40,000.00 12,600.00 152,600.00 106,820.00 

121 郭阿荣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22 林启祥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400,000.00 12,254.79 1,412,254.79 988,578.35 

123 刘海红 
同孚 2 号文化债

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124 陶成波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170,000.00 6,427.40 176,427.40 123,499.18 

125 汪雪芳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2,100,000.00 189,000.00 2,289,000.00 1,602,300.00 

126 王丽君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52,600.00 

127 魏光平 
同孚 1 号文化债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28 夏强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20,000.00 10,320.00 130,320.00 91,224.00 

129 肖彦英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130 徐剑平 
2017 年同孚 1 号

文化债权产品 
0 11,180.00 11,180.00 7,826.00 

131 张冬 
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100,000.00 3,760.27 103,760.27 72,632.19 

132 张菲 
2017 年同孚 2 号

文化债权产品 
700,000.00 61,600.00 761,600.00 533,120.00 

133 张玉凤 
青岛信产-同孚

资产收益权产品 
140,000.00 12,040.00 152,040.00 106,428.00 

3、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第二条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

债权人支付了该产品的全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

丙方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再就该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

任何权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外的利息、违

约金等）。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

责任，乙方全部予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丙方可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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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候向乙方追偿该本息。 

4、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

债权人没有向乙方购买通过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乙方不存在其它应向债权

人兑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丁方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债权

人收到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担保函》

（如有）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5、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

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

损失。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日起就有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

项及利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6、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

并对和解协议所有数据负责。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

任何产品。 

7、债权人必须确认和解协议调解事项是否提起法律诉讼或仲裁。若和解协

议涉及的产品已经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对于涉及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包括受理费、

处理费及保全费、执行费）、担保函的费用、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

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与乙丙丁四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以和解协议内容为基础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调解，由法院或仲裁委根据和解协议

内容出具《民事调解书》，丙方有权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乙方追偿垫付的

全部款项。若法院或仲裁委不同意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向法院或仲裁

委申请撤诉，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若债权人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不能完成撤诉并向丙方出具法院或仲裁委撤诉裁定书的，则丙方按和解协议

第二条约定向债权人付款的日期相应顺延，和解协议继续有效。 

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

行，丙方有权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债权人聘请律

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若债权人故意隐瞒

诉讼/仲裁或产品信息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如丙方原因未能在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则和解协议失

效，债权人仍然可以按照原产品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的约定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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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签署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

件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理律师，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

应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要求债权人按每日 1,000.00 元标准计

收违约金。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丁四方在签订

和解协议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

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

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预计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

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

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

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

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

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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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且乙方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

未偿还情形，公司存在因为其提供担保而需代偿债务的风险，若公司因为其提供

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

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

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

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

产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

提供担保的范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曹西（本金 30 万元）； 

2、《和解协议》-陈豹（本金 10 万元）； 

3、《和解协议》-陈琳（本金 10 万元）； 

4、《和解协议》-龚爱宝（本金 100 万元）； 

5、《和解协议》-霍鑫（本金 10 万元）； 

6、《和解协议》-李宝红（本金 10 万元）； 

7、《和解协议》-李桥霞（本金 20 万元）； 

8、《和解协议》-申萍（本金 20 万元）； 

9、《和解协议》-孙芳（两笔：本金 20 万元+50 万元）； 

10、《和解协议》-孙珍（两笔：本金 30 万元+50 万元）； 

11、《和解协议》-王建玖（本金 10 万元）； 

12、《和解协议》-徐伦豪（本金 70 万元）； 

13、《和解协议》-叶国荣（两笔：本金 50 万元+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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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解协议》-张莉旻（本金 10 万元）； 

15、《和解协议》-张书静（本金 40 万元）； 

16、《和解协议》-周源（本金 10 万元）； 

17、《和解协议》-顾鹏（本金 170 万元）； 

18、《和解协议》-顾志强（本金 100 万元）； 

19、《和解协议》-金永兴（本金 20 万元）； 

20、《和解协议》-李荣龙（本金 200 万元）； 

21、《和解协议》-穆晶颖（本金 100 万元）； 

22、《和解协议》-王斯敏（两笔：本金 13 万元+12 万元）； 

23、《和解协议》-徐敏洁（本金 300 万元）； 

24、《和解协议》-张蕾（本金 50 万元）； 

25、《和解协议》-蔡锐娟（五笔：本金 1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 

26、《和解协议》-陈惠莉（本金 10 万元）； 

27、《和解协议》-陈梅红（本金 10 万元）； 

28、《和解协议》-陈卫平（本金 35 万元）； 

29、《和解协议》-陈霞飞（本金 20 万元）； 

30、《和解协议》-陈雪芬（本金 10 万元）； 

31、《和解协议》-方亚贤（本金 10 万元）； 

32、《和解协议》-冯晔晨（本金 50 万元）； 

33、《和解协议》-李德明（本金 10 万元）； 

34、《和解协议》-李桂珍（本金 15 万元）； 

35、《和解协议》-刘泽燕（本金 20 万元）； 

36、《和解协议》-马敏（本金 20 万元）； 

37、《和解协议》-邵永明（本金 15 万元）； 

38、《和解协议》-沈斌（本金 20 万元）； 

39、《和解协议》-沈惠乐（本金 10 万元）； 

40、《和解协议》-沈建良（本金 10 万元）； 

41、《和解协议》-沈建新（本金 5 万元）； 

42、《和解协议》-施雪林（本金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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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和解协议》-陶蓓（本金 10 万元）； 

44、《和解协议》-王琴（本金 10 万元）； 

45、《和解协议》-魏永忠（本金 10 万元）； 

46、《和解协议》-谢丽芳（本金 11 万元）； 

47、《和解协议》-徐卫国（本金 20 万元）； 

48、《和解协议》-徐叶兵（本金 20 万元）； 

49、《和解协议》-徐竹君（本金 10 万元）； 

50、《和解协议》-张海良（本金 20 万元）； 

51、《和解协议》-张琦琦（本金 20 万元）； 

52、《和解协议》-庞凤明（本金 30 万元）； 

53、《和解协议》-陈招娣（本金 40 万元）； 

54、《和解协议》-陈志浩（本金 100 万元）； 

55、《和解协议》-冯一宇（本金 50 万元）； 

56、《和解协议》-隽建娣（本金 100 万元）； 

57、《和解协议》-王兰珠（本金 50 万元）； 

58、《和解协议》-王文乐（本金 10 万元）； 

59、《和解协议》-王文忠（本金 40 万元）； 

60、《和解协议》-王玉英（两笔本金 30 万元+24 万元）； 

61、《和解协议》-徐美芳（本金 11 万元）； 

62、《和解协议》-徐美丽（本金 10 万元）； 

63、《和解协议》-周涛（本金 240 万元）； 

64、《和解协议》-陈大浩（本金 10 万元）； 

65、《和解协议》-陈国良（本金 10 万元）； 

66、《和解协议》-陈梅丽（本金 34 万元）； 

67、《和解协议》-陈密娟（本金 10 万元）； 

68、《和解协议》-代宗敏（本金 30 万）； 

69、《和解协议》-丁洁（本金 40 万元）； 

70、《和解协议》-丁兰芳（本金 10 万元）； 

71、《和解协议》-董玲岚（两笔：本金 10 万元+10 万元）； 

72、《和解协议》-方苏兰（本金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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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和解协议》-高苏文（本金 24 万元）； 

74、《和解协议》-郭缨屏（本金 20 万元）； 

75、《和解协议》-洪宇（本金 20 万元）； 

76、《和解协议》-胡坤昆（本金 20 万元）； 

77、《和解协议》-黄佩璐（本金 20 万元）； 

78、《和解协议》-黄亚蓉（本金 20 万元）； 

79、《和解协议》-蒋文娟（本金 20 万元）； 

80、《和解协议》-蒋玉清（两笔：本金 10 万元+10 万元）； 

81、《和解协议》-金轶成（本金 30 万元）； 

82、《和解协议》-经霄（本金 30 万元）； 

83、《和解协议》-赖宗声（本金 50 万元）； 

84、《和解协议》-李伟（本金 10 万元）； 

85、《和解协议》-林富亮（本金 10 万元）； 

86、《和解协议》-陆娟（两笔：本金 33 万元+13 万元）； 

87、《和解协议》-戚生高（本金 10 万元）； 

88、《和解协议》-钱玉仙（本金 10 万元）； 

89、《和解协议》-秦凤洲（本金 10 万元）； 

90、《和解协议》-商海英（本金 50 万元）； 

91、《和解协议》-沈果群（本金 10 万元）； 

92、《和解协议》-盛丽萍（本金 60 万元）； 

93、《和解协议》-汪莎娣（两笔：本金 10 万元+10 万元）； 

94、《和解协议》-汪帅飞（本金 10 万元）； 

95、《和解协议》-魏曼殊（本金 66 万元）； 

96、《和解协议》-翁晨燕（本金 10 万元）； 

97、《和解协议》-翁津津（本金 10 万元）； 

98、《和解协议》-吴永炎（本金 20 万元）； 

99、《和解协议》-奚惠英（本金 29 万元）； 

100、《和解协议》-项定珠（本金 30 万元）； 

101、《和解协议》-项玉瑾（本金 10 万元）； 

102、《和解协议》-肖贤炎（本金 20 万元）； 



16 

103、《和解协议》-徐明吉（本金 300 万元）； 

104、《和解协议》-姚春根（本金 25 万元）； 

105、《和解协议》-战福章（本金 100 万元）； 

106、《和解协议》-张菁郁（本金 10 万元）； 

107、《和解协议》-张军（五笔：本金 37 万元+16.29 万元+20 万元+32 万元

+50 万元）； 

108、《和解协议》-张雁（本金 30 万元）； 

109、《和解协议》-郑文雅（本金 40 万元； 

110、《和解协议》-郑欣（本金 15 万元）； 

111、《和解协议》-周吉（本金 10 万元）； 

112、《和解协议》-蔡济林（本金 20 万元）； 

113、《和解协议》-曹小丽（本金 36 万元）； 

114、《和解协议》-陈美珠（两笔：本金 38 万元+本金已付，未付利息 14132.88

元）； 

115、《和解协议》-陈萍（两笔：本金 10 万元+30 万元）； 

116、《和解协议》-陈晓波（两笔：本金已付，未付利息 16340 元+13 万元）； 

117、《和解协议》-陈宜群（两笔：本金 15 万元+10 万元）； 

118、《和解协议》-方燕（本金 10 万元）； 

119、《和解协议》-高美玲（本金 40 万元）； 

120、《和解协议》-顾颖（本金 14 万元）； 

121、《和解协议》-郭阿荣（本金 10 万元）； 

122、《和解协议》-林启祥（本金 140 万元）； 

123、《和解协议》-刘海红（本金 20 万元）； 

124、《和解协议》-陶成波（本金 17 万元）； 

125、《和解协议》-汪雪芳（本金 210 万元）； 

126、《和解协议》-王丽君（本金 20 万元）； 

127、《和解协议》-魏光平（本金 10 万元）； 

128、《和解协议》-夏强（本金 12 万元）； 

129、《和解协议》-肖彦英（本金 10 万元）； 

130、《和解协议》-徐剑平（本金已付，未付利息 11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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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和解协议》-张冬（本金 10 万元）； 

132、《和解协议》-张菲（本金 70 万元）； 

133、《和解协议》-张玉凤（本金 14 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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